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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OMB0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6) 
 

 

總目：  (114) 申訴專員公署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1) 申訴處理   

管制人員：  申訴專員  (趙慧賢 ) 

局長：  申訴專員  

 
問題：  
 
就 2020年 4月 6日的財務委員會有關申訴專員公署（下稱公署）的書面答覆

（答覆編號：OMB001），請回覆本人的跟進問題：  
 
1. 就過去五年及截至 2020年 3月 6日為止，公署所處理的個案中，每年有

多少宗屬公署主動調查的個案、項目名稱、所需的調查人手及開支，

及公署處理每宗調查個案所需時間分別為何；  
 

2. 就答覆編號OMB001的問題 3，就檢討及改革處理個案的程序，公署表

示會透過調解方式，騰出多些現有資源主動調查，公署會否增加人手

處理主動調查的工作，如會，將增加的人手數目、職級、每年開支、

任期、履新日期分別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3. 就過去五年，每年公署處理投訴的個案中，有多少宗個案需進行覆檢，

如有，詳情為何；  
 

4. 因應疫情，公署於2020年 3月 23日起提供有限度服務，會否影響處理投

訴及主動調查的工作，如會，處理個案所需的時間將調整多少及詳情

為何；如否，詳情為何？  
  
提問人：邵家臻議員   
 
答覆：  

1. 在 2015-16至 2019-20五個年度，公署所完成的主動調查及所需的時間表

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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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  

 
項目  宣布日期  完成日期  

(1) 差餉物業估價署對樓宇標

示門牌號數的規管  
2014年 8月 7日  2015年 5月 22日  

(2) 政府對新界村屋的消防安

全措施的規管  
2014年 5月 5日  2015年 8月 13日  

(3) 水務署處理私人水管滲漏

的機制  
2014年 12月 18日  2015年 8月 18日  

(4) 政府對「認可殯葬區」的管

理  
2014年 1月 14日  2015年 11月 13日  

(5) 公屋輪候時間的計算方法

及資訊發放  
2015年 7月 24日  2015年 12月 7日  

(6) 政府實施汽油及石油氣車

輛廢氣排放新管制措施的

安排  

2015年 4月 14日  2016年 1月 22日  

(7) 政府執行《消防安全（建築

物）條例》的問題  
2015年 8月 10日  2016年 3月 21日  

(8) 民政事務總署對社區會

堂／社區中心設施租用的

管理  

2015年 8月 25日  2016年 3月 21日  

 
2016-17年度  

 
項目  宣布日期  完成日期  

(1) 海事處對海上事故調查報

告所作建議的跟進機制  
2015年 11月 2日  2016年 6月 8日  

(2) 政府對於般咸道四棵石牆

樹的處理  
2015年 9月 4日  2016年 6月 10日  

(3) 政府的樹木管理制度及工

作  
2014年 9月 23日  2016年 6月 10日  

(4) 政府就公營骨灰龕供應不

足的跟進  
2015年 10月 27日  2016年 6月 24日  

(5) 地政總署就非法佔用政府

土地及違反地契條款的個

案之規範化制度  

2015年 5月 5日  2016年 9月 8日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公眾泳

池／泳灘因救生員不足而

須臨時關閉的問題  

2015年 7月 22日  2016年 9月 9日  

(7) 教育局對幼稚園收取報名

費的監管  
2016年 5月 12日  201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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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共屋邨展示宣傳品的安

排  
2015年 12月 7日  2017年 1月 18日  

(9) 政府對為行動困難人士提

供「特別交通服務」的監管  
2014年 11月 20日  2017年 3月 3日  

(10) 教育局對提供非本地高等

及專業教育課程的機構之

監管  

2016年 5月 23日  2017年 3月 3日  

(11) 房屋署對公屋租戶在單位

內進行違規改動的跟進機

制  

2016年 5月 27日  2017年 3月 31日  

   
2017-18年度  

 
項目  宣布日期  完成日期  

(1) 香港機場管理局簽發機場

禁區通行證的機制  
2016年 9月 23日  2017年 4月 20日  

(2) 政府對工廠食堂的規管  2016年 4月 25日  2017年 5月 9日  
(3) 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食物

安全命令」後  公布商號名

單與否的決定準則  

2017年 3月 14日  2017年 6月 26日  

(4) 房屋署及水務署就公共屋

邨公共地方和空置單位的

水費交收安排  

2016年 8月 16日  2017年 6月 26日  

(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採購和

註銷圖書館資料的準則和

程序  

2016年 1月 12日  2017年 8月 31日  

(6) 地政總署對某違規村屋的

管制行動  
2016年 5月 4日  2017年 8月 31日  

(7) 運輸署對長期被圍封及閒

置道路的處理  
2017年 3月 21日  2017年 10月 27日  

(8)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進口蔬

菜安全的監控制度  
2016年 10月 12日  2017年 11月 7日  

(9) 社會福利署為有或懷疑有

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其家

人／照顧者及鄰居所提供

的支援服務  

2016年 8月 1日  2017年 12月 29日  

(10) 食物及衞生局及衞生署處

理違例吸煙的機制  
2016年 3月 10日  2018年 1月 26日  

(11) 政府對私人土地傾倒建築

廢物及堆填活動的規管  
2016年 11月 11日  2018年 1月 30日  

(12) 水務署對政府水管的修護

和危機處理  
2015年 10月 2日  2018年 3月 29日  



 

第  6  節  O M B  -  第  4  頁  

 

 
2018-19年度  

 
項目  宣布日期  完成日期  

(1) 政府部門如何處理冷氣機

滴水問題  
2017年 9月 15日  2018年 4月 11日  

(2) 入境事務處對逾期未辦理

出生登記個案的跟進  
2015年 8月 24日  2018年 6月 7日  

(3)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街市攤

檔的租務管理  
2016年 1月 7日  2018年 8月 24日  

(4)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街市攤

檔的規管  
2016年 1月 7日  2018年 8月 24日  

(5) 房屋署就公共屋邨閒置空

間的使用安排  
2017年 7月 26日  2018年 10月 15日  

(6) 民政事務總署及地政總署

對在「認可殯葬區」外非法

殯葬的規管  

2018年 1月 19日  2018年 11月 12日  

(7) 社會福利署對安老院服務

的監管  
2016年 10月 18日  2018年 12月 10日  

(8) 政府對未註冊中成藥產品

的規管  
2017年 6月 8日  2018年 12月 10日  

(9) 政府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  2018年 5月 9日  2019年 2月 15日  
(10) 政府對香港大學鄧志昂樓

前兩棵樹的處理  
2018年 6月 1日  2019年 2月 15日  

(11) 海事處就私人船隻的繫泊

安排  
2018年 2月 15日  2019年 3月 8日  

(12) 政府當局對學童心理健康

評估的跟進機制  
2017年 4月 3日  2019年 3月 8日  

   
2019-20年度  

 
項目  宣布日期  完成日期  

(1) 屋宇署「強制驗窗計劃」的

執行  
2018年 4月 27日  2019年 8月 12日  

(2) 政府對電動私家車配套設

施的規劃及安排  
2017年 9月 28日  2019年 10月 17日  

(3) 有關辨識和通報懷疑虐待

兒童個案的機制  
2018年 1月 30日  2019年 10月 17日  

(4) 房屋署及社會福利署就獨

居公屋租戶服刑的通報機

制  

2019年 3月 5日  2019年 11月 12日  

(5) 公共屋邨議員辦事處的編 2018年 9月 7日  2019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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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機制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土地

註冊處存放公眾遊樂場地

圖則的安排  

2019年 8月 2日  2019年 12月 10日  

(7) 教育局審批直接資助計劃

學校和私立學校調整學費

及私立學校收取其他費用

的機制  

2018年 4月 9日  2020年 1月 9日  

(8) 地政總署對私人商場內的

公共行人通道及公共室內

廣場被用作商業用途的執

管  

2018年 7月 25日  2020年 1月 9日  

(9) 有關核實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及公共福利金申請人及

受助／受惠人出入境記錄

的機制  

2019年 9月 20日  2020年 1月 17日  

(10) 閒置天橋和「斷橋」的問

題  
2018年 7月 30日  2020年 3月 3日  

   
在過去五個年度，每宗主動調查個案所需的處理時間由 4個月至 33個月

不等，平均處理時間約 15個月。由於每宗主動調查的性質及所涉的查訊

工作不盡相同，處理時間會有差異。  
 
公署在過去五個年度皆設有兩隊主動調查組，人手編制維持在 13名調查

人員，負責所有主動調查工作及處理有關違反《公開資料守則》的投訴

個案。主動調查工作所需的開支主要是調查人員的薪酬開支。在 2019-20
年度，兩隊主動調查組的薪酬開支為 1,123萬港元。  
 

2. 公署會繼續致力推廣以調解方式處理一些不涉及行政失當或情況只屬

輕微的個案，讓個案能夠更快捷、更直接地獲得圓滿解決，從而騰出多

些現有資源進行主動調查，以及就較繁複的投訴個案展開全面調查。公

署暫時無需增聘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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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2015-16至 2019-20五個年度，公署個案覆檢的統計數據表列如下：  
 

年度  覆檢個案

要求  

覆檢結果  

要求  
被否決  

進行的  
覆檢  維持決定  改變決定  

2015/16 69 34 35 33 2 

2016/17 67 34 33 30 3 

2017/18 49 8 41 39 2 

2018/19 63 8 55 53 2 

2019/20 251 6 245 242 3 
  
由 2019-20年度起，公署簡化了覆檢的程序。投訴人如首次表示不滿公

署的調查結果或結論，並提出論據及／或補充資料，公署會直接進行覆

檢，而省略審研應否界定該些意見為覆檢要求的程序。此外，公署在

2019-20年度接到的投訴個案數目飊升，較過去增加近四倍。因此，公

署在 2019-20年度列為覆檢要求及進行的覆檢數量較過往為多。  
 

4. 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公署再度由 2020年 3月 23日起，調整

公共服務及作出特別工作安排，包括暫停接待處對外開放，員工以輪替

方式在辦公室工作，以減少社交接觸，保障職員的健康，同時減低病毒

在社區傳播風險。在本署實施特別工作安排期間，市民仍可繼續透過電

郵、傳真、電話或網上表格提出查詢或投訴。公署會定期檢視情況，有

秩序地遂步恢復向公眾提供的服務。公署會盡力在目標時間內完成個案

處理，預計暫時性的特別工作安排整體上對個案處理時間影響輕微。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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